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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 溪 县 农 业 局 文 件

尤农〔2017〕112 号

尤溪县农业局关于
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畜牧兽医水产站：

为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，防止动物疫病

传播，确保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产品安全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

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展广泛宣传，落实补助政策。各乡镇要结合当地实际，

进一步加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，通过报

刊网络、广播电视、发放公开信、进场入户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，

将违法出售病死动物犯罪行为的危害及法律后果和病死动物无

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宣传到场、到村、到户、到人，不断增强养殖

者的法律意识、无害化处理病死动物第一责任人意识，增强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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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自律，切实做到守法经营。

二、落实现场认定、规范档案记录。要严格按照福建省农业

厅、福建省财政厅转发农业部《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

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认真落实和养殖环节病死

猪无害化处理现场确认和处理情况统计工作，加强统计数据和无

害化处理影像资料的审核把关，对数据不合理的地区要组织认真

复查。要积极引导养殖业主用好政策，推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

作的全面开展，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，保障动物产品质量

安全。进一步完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档案。督促养殖业主建立

并落实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记录，做好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影像

资料存档等工作。

三、明确责任分工，规范检疫监管。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

进一步明确养殖业主无害化处理病死动物的主体责任，强化政府

监管责任。各乡镇畜牧兽医水产站要依法依规监督指导养殖场

（户）、屠宰场（厂、点），因地制宜推广焚烧法、化制法、掩

埋法、发酵法等无害化处理病死动物技术，配套建设与养殖规模

相适应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。对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及

其产品，必须督促责任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

理，切实做到“四不准一处理”。

四、加强监督指导，加大查处力度。开展病死动物无害化处

理专项检查，专项检查内容应包括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是否符合

要求、动物数量及进出场情况、死因不明及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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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。要将有违法记录的养殖场（户）、无害化处理设施不符合

要求、无害化处理管理制度不健全、无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记录

或记录不规范的养殖场（户）、群众反映的不规范处理死因不明

及病死动物的养殖场（户）等列为重点检查对象，进行重点检查，

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督促整改到位。发现养殖场（户）饲养动

物数量不明原因减少、死因不明及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数与实际

情况不相符的，要及时调查。要完善监管记录，做到监管工作有

据可查。要加强对辖区专项检查工作的督导，并及时组织对重点

区域抽查，发现问题，督促整改；对经举报或检查中发现有乱抛、

出售病死动物的违法行为应立即组织查处，一经确认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

法》有关规定严肃查处，对查处的病死动物及其产品要及时监督

进行无害化处理；要强化与公安、工商、商务、食品监管等部门

的沟通协作，及时通报相关信息，形成监管合力，提高打击震慑

力。要加强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，对发现的涉嫌非法出售、屠

宰病死动物的犯罪案件或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，要及时移送并配

合公安机关予以严厉打击，对查处的病死动物及其产品要及时监

督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尤溪县农业局

2017 年 4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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